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

中華民國105年4月21日
府行救字第1050079236號                

訴願人：郭皆貴    地址：南投縣草屯鎮平學路平忠巷61號                   
代理人：駱毅      地址：南投縣草屯鎮正興街102巷19號4樓之5

原處分機關：南投縣政府稅務局

訴願人因土地增值稅事件，不服原處分機關104年12月10日投稅法字第1040021085號復查決定，提起訴願乙案，本府依法決定如下：
主文 

訴願駁回。

事實

    緣訴願人於104年7月9日申報移轉本縣草屯鎮明賢段1088地號（重測前為草屯段736-47地號)土地，申請依土地稅法第34條規定按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土地增值稅，原經原處分機關核准並課徵土地增值稅209,025元（已於104年7月28日繳納）在案。嗣經查核發現，草屯鎮明賢段1088地號土地原面積為90.21平方公尺，因於104年3月20日與草屯鎮明賢段1089地號土地（下稱系爭土地，面積46.18平方公尺）辦理合併，合併後面積為136.39平方公尺，惟系爭土地非屬地上房屋（草屯鎮太平路二段239巷11弄5號）坐落基地，依相關規定不得適用土地稅法第34條自用住宅用地特別稅率，爰補徵差額土地增值稅94,251元，訴願人不服，申請復查，未獲變更，復查決定書於104年12月17日送達，訴願人於同年12月31日向本府提起訴願，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。
理    由

1、 按土地稅法第34條規定：「土地所有權人出售其自用住宅用地者，都市土地面積未超過3公畝部分或非都市土地面積未超過7公畝部分，其土地增值稅統就該部分之土地漲價總數額按百分之10徵收之；超過3公畝或7公畝者，其超過部分之土地漲價總數額，依前條規定之稅率徵收之。…」。稅捐稽徵法第21條第1項第2款規定：「稅捐之核課期間，依左列規定：…二、依法應由納稅義務人實貼之印花稅，及應由稅捐稽徵機關依稅籍底冊或查得資料核定課徵之稅捐，其核課期間為5年。」、第2項規定：「在前項核課期間內，經另發現應徵之稅捐者，仍應依法補徵或並予處罰…。」分別定有明文。
2、 又按財政部79年10月13日台財稅第790292898號函示：「…土地合併後出售，其中部分土地在合併前不屬房屋坐落基地，依本部（71）台財稅第30934號函規定，應無一併按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土地增值稅之適用。」、90年6月28日台財稅字第0900454094號函示：「…鄭××君所有××地號非屬其所有建物基地之土地，既經查明係由鄭君連同主建物一併取得，且該土地與建築基地相鄰，位處該建物牆內供出入通路等使用，與該棟建物之使用確屬不可分離者，就鄭君持有該筆土地全部面積，宜准併同主建物基地按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」，基於土地增值稅與地價稅一體適用原則，土地增值稅之課徵，允宜比照辦理；…」分別函示在案。
3、 本件訴願理由略以：訴願人主張系爭土地雖非屬訴願人所有建物基地之土地，惟確係由訴願人連同主建物一併取得，且系爭土地與建物基地相鄰，位處該棟建物圍牆內供出入通路等使用，實與該棟建物之使用確屬不可分離者；又訴願人長期以來自始至終從未曾供營業使用或出租者，應適用財政部90年6月28日台財稅字第0900454094號函規定，按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土地增值稅等語，資為爭議。
4、 經查，本件爭議癥結在於合併前1089號土地與合併前1088號土地上建物間，是否具有使用上不可分離關係，而得依上開函釋併按自用住宅用地稅率核課土地增值稅，首須釐清。按「憲法第19條規定，人民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，係指國家課人民以繳納稅捐之義務或給予人民減免稅捐之優惠時，應就租稅主體、租稅客體、稅基、稅率等租稅構成要件，以法律或法律明確授權之命令定之；如以法律授權主管機關發布命令為補充規定時，其授權應符合具體明確之原則。」為大法官釋字第657號、第640號及第622號解釋所闡明確認之租稅法律原則。是有關給予人民稅捐優惠之構成要件，應以法律或法律明確授權之命令定之。於稅捐優惠要件存有解釋上疑義時，除有特別規定外，應無以從寬解釋，亦不得透過類推適用或比附援引方式主張適用稅捐優惠，以免形同變相規避租稅法律原則。參諸財政部90年6月28日台財稅字第0900454094號函示可知，與建築基地相鄰之土地，位處該棟建物圍牆內供出入通路等使用，與該棟建物之使用確屬不可分離者，始得併同主建物基地按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，益徵稅捐優惠要件之解釋原則應從嚴實質認定，尤不得藉事後合併土地之形式手段，使原非自用住宅用地部分按自用住宅稅率核課土地增值稅。準此以言，本件草屯鎮太平路二段239巷11弄5號房屋建築改良物登記簿，係坐落於合併前草屯鎮明賢段1088地號土地，該房屋面臨草屯鎮太平路二段239巷11弄巷道可自由出入通行，系爭土地上另有增建房屋之情形，有現場勘查照片可稽，顯見系爭土地並非必要之通行道路，與主建物難認確屬不可分離者，自無上開財政部函釋規定之適用，原處分機關依法補徵土地增值稅，洵屬有據，應予維持。
5、 基上論結，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79條第1項規定決定如主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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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105年4月21日

縣長    林 明 溱

如不服本決定，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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